
 

 

本會績效管理實施計畫 KPI 評分基準表 

說明： 

一、 各機關（單位）各項 KPI 總計為 100 分，各評核面向之配分為創新度、挑戰度、複雜

度及重要政策連結度等 4 項（40 分）、完成度及效益度（40 分）及綜合評核（20 分）。 

二、評核小組就 KPI 進行審查，得分之計算為各委員評分之平均，計算至小數點後第 1 位

（無條件捨去）。例：評核委員甲、乙、丙對甲機關 KPI 之完成度及效益度分數分別

評定 37、38、35，則甲機關 KPI 完成度及效益度得分為 36.66，故為 36.6 分。 

三、會本部行政單位其中 1 項 KPI 均為服務滿意度，爰該項計分以滿意度比率換算後，計

算至小數點後第 1 位（無條件捨去）。例：人事室服務滿意度為 85.3%，該項得分為

85.3%*10=8.53 分，故為 8.5 分。

評核面向 配分 評    分    基    準 

創新度、挑戰度、

複雜度及重要政策

連結度 

40 

1. 指標具高度相關者，配分 31 分以上。 

2. 指標具中度相關者，配分 16 分至 30 分。 

3. 指標具低度相關者，配分 15 分以下。 

完成度及效益度 40 

1. 會本部業務單位、所屬局署、試驗改良場所（中心）配分如

下： 

(1) 如期或超過原定目標者，配分 31 分以上。 

(2) 落後原定目標者，配分 30 分以下。 

2. 會本部行政單位，其中 1 項服務滿意度配分 10 分，其餘項目

配分如下： 

(1) 如期或超過原定目標者，配分 21 分以上。 

(2) 落後原定目標者，配分 20 分以下。 

綜合評核 20 由主任委員就各單位（機關）全年度 KPI 達成情形做整體考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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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年度關鍵績效指標(KPI)設定項目表 

單 位 

( 機 關 ) 
編 號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 K P I ) 創新度、挑戰度、複雜度、重要政策

連結度之綜合說明 
備註 

衡 量 標 準 評 分 方 式 目 標 值 ( 或 預 期 效 益 ) 

【填表範例】

○○○ 

1 推廣友善環境

耕作 

累計有機農業、友善耕作

及綠保標章面積 

面積加總 達成 9 千公頃   

○○○ 2 推動有機農業 有機農業立法 法案制定進度 有機農業促進法(草案)函送立法院  

○○○ 3 落實犬貓源頭

管理 

全國犬隻寵物登記率及

全國犬貓絕育率 

1.全國犬隻寵物登記率：當

年度犬隻累計登記存活

數÷104 年度家犬調查推

估數。 

2.全國犬貓絕育率：已登記

犬貓絕育數÷犬貓累計登

記數。 

達成寵登率:64%、絕育率:50%  

       

       

備註：  

一、 各機關(單位)KPI 可包含量化或質化指標，各項配分總計為 80 分。 

二、 評分方式欄位:量化指標請填列計算方式，質化指標則填列評分方式。 

三、目標值(或預期效益)欄位:因 KPI 各項執行成果統計至當年 10 月底，爰請填列當年 10 月底可達成之目標值或預期效益。 

四、創新度、挑戰度、複雜度、重要政策連結度之綜合說明欄位：請就各項 KPI，依照該 4 項評核面向綜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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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年度關鍵績效指標(KPI)執行成果報告表 

填報機關（單位）:   
【單位：千元】 

年度預算數（含基金）: 

KPI 佔年度預算數（含基金）： 

機關(單位)預算員額數: 

編 號 績 效 目 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 K P I ) 
執 行 成 果 說 明 

( 含具體方案、年度目標值或預期效益、年度內執行情形 ) 衡 量 標 準 評 分 方 式 
目 標 值 

( 或 預 期 效 益 ) 

      

      

      

      

      

備註: 

一、 執行成果說明可包含量化或質化成果。 

二、 創新度等 4項指標得分係指 KPI設定時評核小組就創新度、挑戰度、複雜度及重要政策連結度之評分。 

三、 年度預算數（含基金）欄位，請填列該機關之預算數（含基金）；KPI 佔年度預算數（含基金）欄位，請填列該機關所設定 KPI 之總預算金額，本會各單位免填年度預算

數欄位。 

四、 機關(單位)預算員額數係指職員及約聘僱人員(不含職務代理人)預算員額數，本會各單位則請填列當年 10月 31日現有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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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優劣事蹟評核表 

              填列機關(單位): 

單位 

(機關) 
優劣事蹟 

獲獎紀錄、特殊績優情事、跨域合作優良

事蹟或重大缺失摘要(100 字以內) 

 
  

 
  

 
  

 
  

 
  

備註：重大缺失係指本會各機關(單位)於執行業務時，若有政策執行不力、配合

度差、貪瀆違法、違反行政中立、輿情處理不佳影響機關形象等重大情

事，得由本會相關列管處室填具。 

【例如】 

1. 科技研發與成果運用項目-由科技處提供。 

2. 施政列管、重大公共建設與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由企劃處提供。 

3. 計畫管考項目-由企劃處、科技處、秘書室提供。 

4. 內部控制、重大公共建設進度與品質、開放政府、 災害防救、輿情處理、

未來事件、四省方案之節電、國有公用財產活化、綠色採購等項目-由秘書

室提供。 

5. 貪瀆違法項目-由政風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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